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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6797][bookmark: _Toc2024265914]（一）政策概况
1.政策背景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输出的核心载体与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柱，在传播中华文明、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为影视产业发展指明方向。
在此战略指引下，山东省出台《山东省“十四五”电影发展规划》《山东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围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繁荣影视创作生产等核心任务，全面推进影视产业升级发展。
作为山东省影视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青岛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级决策部署，2022年印发《青岛市推动影视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青政办字〔2022〕6号），从发展目标、重点工作、补助措施到政策保障体系进行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实现影视全产业链完善升级，大幅提升影视制作工业化与信息化水平，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影视创作生产位居全国前列，建成全国领先的影视工业化生产基地。
同年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市文旅局”）、青岛市财政局联合制定《关于推动影视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青文旅发〔2022〕55号），通过细化申报条件、明确补助标准，对符合持续打造“青岛摄制”品牌、优秀影视项目、做强做优产业链条3个政策措施的项目进行补贴，推动影视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2024年4月19日，依据《中共青岛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文化和旅游局机构编制有关事项的批复>》(青编字〔2022〕12号)要求，电影管理职能划转至青岛市委宣传部，同步将2024年度450万元相关预算调整至该部门。
2.政策主要内容
市文旅局根据《关于印发青岛市推动影视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青政办字〔2022〕6号），制定《关于推动影视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青文旅发〔2022〕55号），明确各类别申报项目的补助范围及标准，具体明细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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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政策实施内容
	政策措施
	类别
	补助范围
	补助标准

	持续打造“青岛摄制”品牌
	支持优秀影视项目在青岛摄制
	1.申报主体：影视项目第一出品方或备案立项方委托的在青岛市注册的影视承制企业或影视服务企业。2.申报条件：（1）本项奖补采取预申报制，申报主体须在项目剧组来青岛拍摄之前5个工作日内，填写《青岛市影视作品摄制备案登记表》，报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2）影视项目为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网络微短剧）、综艺节目，在青岛摄制期间所发生的住宿及有关摄制投入达到100万元以上。（3）推介青岛元素方面，展现青岛地标建筑、交通设施、公众设施等不同城市形象镜头5次（含）以上、每次时长3秒（含）以上，且在片头或片尾字幕中突出显示青岛影视基地或取景点名称、展现青岛摄制元素；讲述青岛故事、彰显青岛主题方面，剧本须取材于青岛素材，作品主线反映青岛当下经济、科技、文化、民生等领域内容，反映青岛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历史人物或现当代人物故事，有助于提升青岛知名度，促进旅游产业发展。（4）影视项目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电影频道、电视剧频道及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山东卫视播映；在城市院线公映；在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抖音、快手视频平台播出。本条款“住宿及有关摄制投入”，指项目剧组在青岛摄制期间所发生的住宿费用及采购青岛影视配套企业提供的先进设备应用（视效预览、动作捕捉、虚拟拍摄）或后期制作费用。其中，项目剧组在青岛摄制期间住宿费用须达到80万元（含）以上。
	（1）项目剧组在青岛住宿及有关摄制投入在100-200万元（含）的，补贴20%。（2）项目剧组在青岛住宿及有关摄制投入在200万元-300万元（含）的，补贴30%。（3）项目剧组在青岛住宿及有关摄制投入在300万元以上的，补贴40%；影视项目摄制完成后，项目第一出品方或备案立项方向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播映承诺书，申领50%的补贴资金，影视项目播出后凭播映证明申领剩余50%补贴资金；综艺节目播出后凭播映证明申领补贴资金。

	
	规范影视拍摄取景地管理
	1.申报主体：拥有影视拍摄取景地产权或运营权的相关单位。2.申报条件：（1）本项奖励采取预申报制，取景地与项目剧组签订拍摄协议后，填写《青岛市影视拍摄基地备案表》，在剧组进驻之前5个工作日内，将备案表报送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2）剧组类别包括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网络微短剧）、综艺节目。
	年度内接待剧组数量累计5个（含）以上或拍摄天数累计30天（含）以上，经专家组评审，给予10万元奖励。

	奖励优秀影视项目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影项目
	1.申报主体：电影项目第一出品方或备案立项方为在青岛市注册成立的影视企业。2.申报条件：（1）项目通过山东省备案立项。（2）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3）国际A类电影节，指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官网发布的全球15个国际A类电影节。包括: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华沙国际电影节、塔林黑夜国际电影节、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开罗国际电影节。
	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及奥斯卡主要奖项的，给予600万元奖励；入围以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给予100万元奖励。获得除上述三大国际电影节及奥斯卡之外的其他国际A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的，给予200万元奖励；入围以上国际A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给予50万元奖励。

	
	奖励票房500万元以上的电影
	1.申报主体：电影项目第一出品方或备案立项方为在青岛市注册成立的影视企业。2.申报条件：（1）项目通过山东省备案立项。（2）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并在全国公映。首映时间在申报年度内，票房计算截止到申报时间。
	对票房达到500万元以上的电影项目，按票房的3％，每部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奖励。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视剧（电视动画片）项目
	1.申报主体：电视剧（电视动画片）项目第一出品方或备案立项方为在青岛市注册成立的影视企业。2.申报条件：（1）项目通过山东省备案立项。（2）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或《动画片发行许可证》。
	（1）电视剧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山东卫视黄金时段（18:00-22:00，下同）首播的，按购播交易金额（不含税）的3%，每部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2）电视动画片在央视少儿频道、湖南金鹰卡通卫视、北京卡酷少儿频道、上海炫动卡通、广东嘉佳卡通卫视、江苏优漫卡通卫视及省级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首播的，按照购播交易金额（不含税）的3%，每部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电视剧（电视动画片）项目，须在首播结束年度申请奖励。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
	1.申报主体：网络视听节目项目第一出品方或备案立项方为在青岛市注册成立的影视企业。2.申报条件：（1）项目通过山东省备案立项。（2）项目取得上线备案号或《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3）在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抖音、快手视频平台首次播映。
	（1）网络电影分账收入达到500万（含）以上的，给予分账收入10%奖励，每部最高不超过200万元。（2）网络电视剧分账收入或购播交易金额达到8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10%奖励，每部最高不超过200万元。（3）网络动画片、网络纪录片、网络微短剧等分账收入达到50万以上的，给予10%奖励，每部最高不超过50万元。每家影视企业每年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网络视听节目项目，须在首播结束年度申请奖励。

	做强做优产业链条
	支持电影发行放映
	1.申报主体：在青岛市依法设立并纳统的电影发行企业。2.申报条件：（1）取得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2）年营业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
	按照年度发行合同交易金额（不含税）的3％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青岛影视元素进行衍生品市场化开发
	1.申报主体：基于青岛影视元素IP授权而开发生产图书、服装、玩具、日用品等相关产品的青岛企业。2.申报条件（1）申报企业开发的影视衍生品为政策执行期内公开播映的影视作品中的青岛影视IP。（2）业务收入须以该衍生品为创意开发主体，不包含以影视元素图像、场景等为主题宣传而售卖的其他产品收入。
	（1）影视衍生品业务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的，按衍生品业务收入的5%，经专家评审其青岛影视元素体现程度后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2）衍生品专项奖励核算基数须为申报企业在规定年度内的业务收入。在同一法人或同一集团下的两家企业间进行的产品销售额，不列入奖励核算基数。

	
	加强影视人才引育
	1.申报主体：青岛市开展影视人才培育的企事业单位或行业协会。2.申报条件：（1）人才实训项目：支持专业影视教育培训企业运用优秀师资，通过项目拍摄、技术指导、专题培训等方式搭建实训平台，培养和推出一批影视人才。开展实训项目的主体应具备相应资质；有完善的教育培训设施，一般应有教学、住宿、专业实训空间等设施，总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应有独立研发的课程及标准化的项目教学体系；应与5所（含）以上相关院线开展人才实训合作，每年培训学生不少于200人，总课时不少于2000课时。（2）青年影视人才孵化储备项目：支持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等对青年影视人才进行专业选拔和系统指导，通过剧本工坊、导演训练营、短片拍摄、创投培训等多个阶段多种方式的交流实践，为入选的青年影视人才提供包括前期剧本立项、中期拍摄、后期制作与宣发支持。
	通过事前备案、事后评审的方式确定支持资金数额，每个项目最高资助50万元。



3.政策实施情况
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完成补助类型主要包括支持优秀影视项目在青岛摄制、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影项目、影视拍摄取景基地、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等4类，共补助16部影视作品（其中作品《倒数说爱你》涉及2个类别补助）、6家影视拍摄取景基地。具体补助项目名称详见表1-2。
表1-2 2022-2024年补助项目汇总表
	序号
	补助类别
	补助项目名称

	1
	支持优秀影视项目在青岛摄制
	流浪地球2

	2
	
	莫斯科行动

	3
	
	倒数说爱你

	4
	
	老家伙

	5
	
	赤子之心

	6
	
	不完美受害人

	7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8
	
	你比星光美丽

	9
	
	舞台2023

	10
	
	三叉戟2

	11
	
	南来北往

	12
	
	抓娃娃

	13
	
	红海行动2:虎鲸行动

	14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影项目
	世间有她

	15
	
	倒数说爱你

	16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
	步步深陷

	17
	
	婚姻攻略

	18
	影视拍摄取景基地项目
	青岛鲁邦国际风情街

	19
	
	青岛青山湖影视基地

	20
	
	青岛流亭机场

	21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22
	
	青岛胯骨轴胡同影视基地

	23
	
	青岛东唐影视创意园


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预算数7718万元，调整后预算数4625万元，执行1861.16万元，预算执行率40.24%。其中2024年因职能划转调整，相关资金450万元划归青岛市委宣传部，补助《抓娃娃》《红海行动2：虎鲸行动》两部青岛摄制电影，执行344.61万元。
对政策资金调整后，单位未及时根据资金调整情况，对2022年项目的实施内容、支出计划等进行调整。2022-2024年预算及支出情况见表1-3、1-4、1-5、1-6。
表1-3 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预算及支出汇总表
	年度
	预算数
	调整后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2022年
	4300
	1207
	479.76
	39.75%

	2023年
	2150
	2150
	307.15
	14.29%

	2024年
	1268
	1268
	1074.25
	89.20%

	合计
	7718
	4625
	1861.16
	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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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2022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测算及执行表
	部门测算内容
	部门测算数
	批复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内容
	执行数

	电视剧《舍我其谁》
	200
	4300
	1207
	支持优秀影视项目在青岛摄制
	流浪地球2
	83.31

	电视剧《亲爱的你》
	130
	
	
	
	莫斯科行动
	94.26

	电影《天星术》
	300
	
	
	
	倒数说爱你
	12.4

	电视剧《光阴的故事》
	400
	
	
	
	老家伙
	12.89

	电影《进击的郑前》
	1000
	
	
	
	赤子之心
	75.53

	电视剧《鱼生知有你》
	64
	
	
	
	不完美受害人
	32.73

	电影《独行月球》
	1200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影项目
	世间有她
	168.64

	电影《封神三部曲-1》
	3000
	
	
	-
	-
	-

	合计
	6294
	4300
	1207
	-
	-
	479.76



表1-5 2023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预算及支出表
	预算内容
	预算数
	调整后执行内容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支持优秀影视项目在青岛摄制”类别
	550
	“支持优秀影视项目在青岛摄制”类别
	550
	168.05

	“规范影视拍摄取景地管理”类别
	100
	”规范影视拍摄取景地管理”类别
	100
	0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影项目”类别
	270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影项目”类别
	270
	79.1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类别
	1030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类别
	1030
	-

	推动青岛影视元素衍生品市场化开发"类别
	100
	“推动青岛影视元素衍生品市场化开发”类别
	100
	-

	“加强影视人才引育”类别
	100
	“加强影视人才引育”类别
	100
	-

	-
	-
	60万元支出方向为影视拍摄取景基地项目类别，不在2023年预算中。
	
	60

	
	2150
	
	2150
	307.15



表1-6 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测算及支出表
	部门测算内容
	部门测算数
	批复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内容
	执行数

	支持优秀影视项目在青岛摄制
	1318
	1268
	1268
	支持优秀影视项目在青岛摄制
	840.6

	规范影视拍摄取景地奖补
	60
	
	
	规范影视拍摄取景地奖补
	30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影项目
	100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
	203.65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电视剧（电视动画片）奖补
	200
	
	
	-
	-

	奖励青岛出品的优秀网络视听节目
	200
	
	
	-
	-

	奖补加强影视人才引育
	100
	
	
	-
	-

	合计
	1978
	1268
	1268
	-
	1074.25


（二）政策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全面激发影视业发展新动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从低端价值链到全产业链延展，打造较为完善的影视产业链条和具有相当规模的影视产业集群，推动文化产业持续繁荣兴盛。到2025年，影视全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影视制作工业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影视创作生产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建成全国领先的影视工业化生产基地。
2.年度目标
项目组在充分了解政策情况并和市文旅局沟通的基础上，根据前期对政策的调研结果及市文旅局提交的资料，结合其制订的绩效目标及项目计划实施情况，对项目年度目标进行调整和汇总。梳理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年度目标如下：
2022年绩效目标：奖励影视剧数量≥3部，补助影视剧上映数量≥1部，影视剧来青拍摄数量≥30部。提升青岛影视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提升城市影视文化活力。
2023年绩效目标：支持“青岛摄制”影视项目数量=5部，吸引重点影视项目来青岛摄制≥3部，引进青岛摄制数量≥50部。提升青岛影视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提升城市影视文化。
2024年绩效目标：支持“青岛摄制”影视项目数量≥5部、奖励“青岛出品”影视项目数量≥5部、吸引重点影视项目来青岛摄制≥3部、优化影视产业链条≥80部。提升青岛“电影之都”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影视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bookmark: _Toc2383][bookmark: _Toc2021135966]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27963][bookmark: _Toc335852316]（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为全面、科学评估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的实施成效，强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评价组采取书面评审与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对市文旅局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资金拨付凭证、补助发放记录等资料进行全面审查；同时对补助覆盖的影视企业、拍摄基地等进行实地走访，通过访谈、数据核对等方式，核实项目进度及对影视产业实际带动作用。判断补助资金标准是否科学，政策内容的合理性与适用性，政策实施是否达成预期效果，对是否需要延期或出台新的政策提出意见建议。
2.评价对象
针对2022-2024年预算资金7718万元及政策完成情况和效果开展绩效评价。
3.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周期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鉴于《青岛市推动影视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补助对象主要为影视作品，且不涉及区（市）资金，本次评价主体为市文旅局本级，重点评估其政策执行与资金管理效能。
为全面、科学地掌握青岛市影视产业发展现状，评价组经综合考量产业规模、项目活跃度及行业代表性等因素，选取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青岛青山湖影视基地、青岛鲁邦国际风情街等3个发展成效显著的影视基地开展实地调研，涵盖大型综合影视园区、特色外景拍摄地等多元业态，能够充分反映青岛市影视产业的集聚效应与发展水平，为绩效评价提供详实、可靠的样本数据支撑。
[bookmark: _Toc6704][bookmark: _Toc1082850696]（二）评价思路、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1.评价思路
本次评价以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政策的资金为主线，将资金涉及的相关政策及具体补助内容全部纳入评价范围，考察相关补助政策的落实情况。结合影视产业补助资金的特点，重点关注产出、效益完成情况。在产出方面，重点核查影视补助对象完成率、影视补助对象政策符合率等指标；在效益方面，深入分析政策对影视全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催生一批知名影视企业，逐步形成影视人才聚集高地，“电影之都”影响力显著增强的引领示范作用。
2.评价重点
本次绩效评价重点关注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补助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实施过程的合规性、成本控制有效性以及资金支出效果，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及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对是否出台新的政策提出意见建议。
3.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产出、效益指标权重按照不低于60%的原则进行设置，指标权重政策制定指标20分、政策实施指标20分，政策效果指标60分。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1。
4.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bookmark: _Toc1695222994][bookmark: _Toc14874]（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1.评价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7178040]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包括前期准备、制定评价实施方案、现场评价、撰写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等内容。根据委托时间要求，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7月31日，具体安排见表2-1：
表2-1 评价实施进度及工作安排情况表
	序号
	工作程序
	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

	1
	前期准备
	首先组建绩效评价组。然后了解被评价项目及相关单位业务情况，收集相关资料，充分了解项目立项、预算安排、实施内容、组织管理、绩效目标设置等内容，为编制评价方案奠定基础。
	2025年5月26日

	2
	制定评价实施方案
	在调研、了解评价项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收集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根据具体项目实际情况和绩效管理要求撰写评价方案并报送论证。
	2025年5月26日—2025年5月29日前

	3
	现场评价
	根据具体评价要求确定现场评价抽样范围，组成现场评价工作小组，对项目进行实地勘察、资料核实、社会调查、分析评价等。
	2025年6月4日—2025年6月20日

	4
	撰写评价报告初稿
	在梳理、研究、分析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情况的基础上，按照规定格式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2025年7月10日

	5
	提交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修改，由项目主评人签字确认后，加盖公司公章后，按项目交付时间要求提交。
	2025年7月31日


2.评价方法
评价采用的方法有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等。具体如下：
1.比较法。一是根据政策的实际完成情况，与政策实施方案、计划及绩效目标进行比较，判断产出及效益的完成情况；二是通过收集影视行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区域，如横店、上海等地，对比青岛市与其发展的差距，为提升青岛影视之都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2.公众评判法。一是由专家对政策进行分析，了解目前的实施情况，评判完成后取得的效果；二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政策的受益对象满意度进行评判。
[bookmark: _Toc4911][bookmark: _Toc947315409]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bookmark: _Toc5605][bookmark: _Toc86320205]（一）综合评价结论
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绩效评价得分86.39分，评价结果为“良”。
表3-1 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20
	18.4
	92.00%

	政策实施
	20
	14.71
	73.54%

	政策效果
	60
	53.28
	88.80%

	合计
	100
	86.39
	86.39%


[bookmark: _Toc1232223710][bookmark: _Toc31377]（二）指标分析
1.政策制定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2571][bookmark: _Toc29879][bookmark: _Toc18746][bookmark: _Toc32216][bookmark: _Toc29925][bookmark: _Toc12725][bookmark: _Toc4339][bookmark: _Toc18993]政策制定指标满分20分，得分18.4分，得分率为92%。该政策制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政策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事前经过集体决策，2022-2024年均有项目绩效目标表。政策依据充分、程序规范；制定了《关于推动影视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青文旅发〔2022〕55号）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全面、合理，与补助对象相适应。
存在以下问题：政策总量资金不够清晰。在政策制定环节，单位对政策实施周期内，为达成政策目标所需投入的资金总量测算不准确，导致实际需求资金与测算资金有差距。
2.政策实施指标分析
政策实施指标满分20分，得分14.71分，得分率为73.54%。2022-2024年影视产业补助资金政策预算数7718万元，调整后预算数4625万元，到位4625万元，支出1861.16万元，预算执行率40.24%。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青岛市市级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文〔2022〕8号）办法的规定；项目单位制定了具有相应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存在以下问题：①预算执行率较低。
②国际A类电影节及奥斯卡主要奖项或提名、动画片“上星动漫频道和省级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首播”、支持电影发行放映（按发行合同交易金额3%给予奖励，最高500万元）、鼓励青岛影视元素衍生品市场化开发（按衍生品业务收入5%给予奖励，最高100万元）的奖励政策，在政策期内无符合条件项目，政策引导效果不明显。
③政策总体目标表述相对笼统，未制定出明确、量化的阶段性效益目标及指标值，导致目标导向性与可衡量性弱，难以准确判断各阶段工作成效，不利于及时调整策略、保障政策有效推进。
3.政策效果指标分析
政策效果指标满分60分，得分53.28分，得分率为88.8%。2022年完成奖励“青岛出品”影视项目数量1部，支持“青岛摄制”影视项目数量6部，影视剧来青拍摄数量50部。2023年完成奖励“青岛出品”影视项目数量1部，支持“青岛摄制”影视项目数量10部、影视拍摄取景基地9处、影视剧来青拍摄数量60部。2024年奖励“青岛出品”影视项目数量2部、支持“青岛摄制”影视项目数量11部（包括以前年度制作完成后，申领50%的奖补资金的项目）。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2024年奖励“青岛出品”影视项目数量计划完成5部，实际完成奖励2部。
[bookmark: _Toc1799085949][bookmark: _Toc530]四、政策实施成效
（一）聚焦精品创作，擦亮“青岛出品”“青岛摄制”品牌
“青岛出品”影视项目品质提升。2023年以来，《倒数说爱你》《海洋传奇》《夏天的蜗牛》等3部院线电影上映，《夏天的蜗牛》荣获“泰山文艺奖”；《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入围波兰Energa Camerimage国家电影节最佳导演首作竞赛单元，成为唯一一部入围华语片；动画片《动车侠未来高铁城》《节气小精灵》上星卫视播映。2024年以来，电视剧、网络剧《你比星光美丽》等剧登陆央视及主流视频平台，电视剧《父辈的荣耀》《南来北往》等5部作品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白玉兰奖”“飞天奖”等7项大奖，4部作品获省级优秀奖，6部入选省重点电视剧选题。微短剧《我的海蛎子男友》《呼唤春风伴我行》等5部作品成功入选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推荐剧目;《那一年春节，他们是在战斗中度过的》《乘风而上的她》2部微短剧作品入选广电总局年度、季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优。
“青岛摄制”影视精品集聚。电视剧《南来北往》《老家伙》《你比星光美丽》《赤子之心》《三叉戟2》、网络剧《不完美受害人》《婚姻攻略》等一批“青岛摄制”优秀剧集在央视及主流视频平台播出。2023年，《流浪地球2》《封神第一部》《莫斯科行动》《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等“青岛摄制”电影上映，票房总额达77.97亿元；《流浪地球》《守岛人》《刺杀小说家》获华表奖有关奖项；《危机航线》《封神》《超能一家人》等列入“2023年重点档期优秀国产影片推介”名录；青岛影视基地拍摄（含出品）的《封神第一部》《流浪地球2》《万里归途》《永安镇故事集》等4部电影共获7项“金鸡奖”。
（二）产业规模稳步增长，发展基础持续夯实
从政策实施前后的产业数据对比，青岛规模以上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企业数量与营收规模实现“双提升”，为影视精品创作筑牢产业根基。2021年，该领域规模以上企业仅38家，营业收入12.8亿元；截至2024年，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增至65家，较2021年增长69%，营业收入提升至16.1亿元，较2021年增长25.8%。在行业主体扩容方面，2022年青岛市持有广播电视制作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共559家；2024年，该类持证企业新增158家，总量突破800家，较2022年增加241家，全市各类影视相关机构已达1200余家，产业生态覆盖面持续扩大。内容创作方面，青岛影视产品备案立项成果突出，在全省占比位居前列：2024年备案立项电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共112部，占全省总量的43.2%；其中重点网络微短剧备案立项62部，占全省的50.4%，成为全省网络微短剧创作的核心阵地之一。
（三）基地建设取得突破，集聚效应充分释放
影视基地从2021年仅有5家到2024年的21家，基地建设取得突破，其中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青岛藏马山）建成运营，青岛网络微短剧基地挂牌启动，支持城阳流亭机场区域、莱西青山湖等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打造特色微短剧拍摄基地。东方影都获评全国影视基地突出贡献奖（全国仅2家）、首批省级影视示范拍摄基地，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基地获批“山东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海发产业园区获评“山东省首批网络视听产业园区”，《探索中国影视工业化发展之路》文件经验做法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案例教材。
（四）青岛影视发展迅猛，促进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
青岛影视发展迅猛，为城市带来诸多社会效益。通过政策引导吸引了大量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拍摄。《你比星光美丽》《抓娃娃》等众多知名影视作品的诞生，让青岛的城市风貌得以在全球观众面前展示，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影视产业的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青岛的城市软实力。2022年以来，青岛市先后多次影视盛会，为国内外影视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大大提升了青岛影视产业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促进了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2023年9月，2023年中国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峰会在青岛成功举办，作为全国网络视听领域的重要盛会，活动期间开展了精品创作论坛、优秀作品展播、项目路演等多项内容，还发布了网络视听精品创作指南，为行业发展指明方向。2025年4月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在青岛举行，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顶级盛会，为青岛的“电影之都”名片赋予独特魅力，吸引了全国顶尖的电影人才、优秀作品和行业资源汇聚于此。影视产业对青岛文旅消费起到了强大的提振作用，利用电影《蛟龙行动》拍摄实景片场，打造青岛东方影都国防主题文旅研学基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线路，串联起前海一线、历史城区、东方影都等影视旅游资源，吸引游客体验影视文化与自然风光，带动当地住宿、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消费，赋能影视旅游融合发展。
[bookmark: _Toc5936][bookmark: _Toc667795083][bookmark: _Toc882420759]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6255][bookmark: _Toc1826378913][bookmark: _Toc19098]（一）部分政策效果不明显
国际A类电影节及奥斯卡主要奖项或提名、动画片“上星动漫频道和省级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首播”、支持电影发行放映（按发行合同交易金额3%给予奖励，最高500万元）、鼓励青岛影视元素衍生品市场化开发（按衍生品业务收入5%给予奖励，最高100万元）的奖励政策，在政策期内无符合条件项目，政策引导效果不明显。
（二）资金测算不够明确，预算执行率较低
2022-2024年，青岛影视产业补助政策预算总额从7718万元调整至4625万元，实际支出1861.16万元，执行率40.24%（2022年、2023年执行率分别为39.75%、14.29%）。部门资金测算不够明确，导致财政资金未能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难以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bookmark: _Toc2243][bookmark: _Toc1966624220][bookmark: _Toc13702][bookmark: _Toc1882699335][bookmark: _Toc974399729]（三）绩效目标不够明确，量化不足
政策总体目标表述相对笼统，未制定出明确、量化的阶段性效益目标及指标值，导致目标导向性与可衡量性弱，难以准确判断各阶段工作成效，不利于及时调整策略、保障政策有效推进。
[bookmark: _Toc1132454563][bookmark: _Toc12737]（四）影视产业效果带动不够显著，发展仍有提升空间
1.持续打造“青岛摄制”品牌讲述“青岛故事”影视少
2022-2024年补助的作品多为科幻、爱情等商业化类型，如《倒数说爱你》为爱情类型，《流浪地球2》为科幻类型等，主线反映青岛当下经济、科技、文化、民生等领域的补助项目较少，反映青岛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历史人物或现当代人物故事薄弱，对提升青岛知名度，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带动效果不足。
2.做强做优产业链条中衍生品开发不足
一是影视文旅融合深度不足。青岛虽依托东方影都等资源推出了“电影之旅”线路，但影视与文旅的融合仍停留在浅层次。影视拍摄场景的旅游开发多以静态参观为主，缺少如横店影视城相关的体验项目。影视IP与文旅资源的结合不够紧密，未能将《流浪地球》《封神》等热门IP转化为具有持续吸引力的文旅产品。
二是影视衍生品开发产业链不完善。青岛影视衍生品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产品类型集中在玩具、文具等低端品类，衍生品开发与影视项目的联动性不足，未能形成“内容+衍生品”的协同开发模式。此外，衍生品的销售渠道狭窄，主要依赖影院线下销售和少数电商平台，缺乏专业的衍生品销售平台和品牌运营能力。
六、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24578][bookmark: _Toc19403]（一）结合青岛实际，优化政策内容
结合青岛实际，选取电影、微短剧等重点赛道集中发力，优化提升电影、微短剧政策内容。瞄准产业链条上的关键环节，结合青岛发展实际，精准研究产业政策内容，提升政策的执行效果。
（二）优化预算编制与执行管理，提升执行科学性
根据政策目标、产业发展规划及市场需求，科学测算并明确政策实施周期内所需投入的资金总量，同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测算年度所需资金预算，提升预算编制的精准性与科学性。
定期跟踪项目进展与资金使用情况，通过中期评价、项目验收以及年底绩效自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6386][bookmark: _Toc28441]（三）科学设置政策绩效目标
将政策总体目标细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阶段性效益目标。如设置影视产业产值增长目标、市场份额提升目标、优质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等，并明确各阶段完成时限，增强目标导向性与可衡量性，便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精准监测与考核。
（四）增强影视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发展成效
[bookmark: _GoBack]支持影视衍生品及IP开发，深入推进影视与文旅深度融合，例如打造“沉浸式影视体验区”，将《流浪地球》太空舱、《封神》西岐城等场景改造为互动体验馆，游客可参与“太空救援”“封神大战”等沉浸式项目；打造“跟着电影游青岛”品牌，开发影视主题旅游线路，将东方影都、藏马山影视城等打造成旅游目的地，推动影视与旅游深度融合。可借鉴扬州“运河十里”爱奇艺乐园的经验，打造具有青岛特色的影视文旅项目。更好将影视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和城市能量。
